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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分割共有物係民事實務上常見之

訴訟類型之一，由於本質上屬於非訟事

件而有別於一般民事訴訟，兩造之對立

性較不明顯，且通常具有親屬關係。此

外，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時，應不受當

事人聲明之拘束，惟仍應尊重共有物之

使用現況、共有人之意願等，並作出最

適當之判斷。

分割共有物之法律依據為民法第

824 條第 2 項，如共有人無法依協議分

割時，始得請求法院為裁判分割。又

所謂無法協議，除意見不一而無法達

成協議外，尚包括共有人長期居住國

外、下落不明等情形，均可請求法院

分割共有物。

民法雖就裁判分割之方法有所規

範，然針對法院之審理、履勘程序及應

注意事項等，並未有相關規定可資遵

循，而有賴於法院本身之辦案經驗。是

以，分割共有物事件之爭點雖相當明

確，然而法院應進行之程序或應考量之

細節，均可能較一般民事訴訟更為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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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為此，筆者整理目前於民事庭學習

分割共有物事件之相關程序，提供各位

同學參考。

貳、分割共有物之審理原則

法院審理分割共有物事件時，應

秉持下列幾項原則：

一、聯外道路之設置

如系爭標的物為土地，分割後之

土地原則上須有聯外道路，且該聯外道

路應盡量維持共有，以避免系爭土地成

為袋地；如無聯外道路而需利用相鄰土

地通行時，應再確認相鄰土地之所有人

及其意願，以利共有人通行。

二、注意金錢找補之問題

當事人取得分割後之土地面積，

原則上以其持分比例換算。又分割後之

土地可能因其地理位置不同，土地價格

亦不盡相同。如當事人分得之面積不符

持分比例，或與其他共有人分得土地之

價格有落差時，應予找補。至有關各部

分土地之價格，仍應以鑑定結果為準。

三、應尊重土地之使用現況

應尊重當事人就系爭土地之分管

協議，且盡量維持土地之使用現況而為

分割（下稱「現況分割」）。亦即，法院

應考量系爭土地於分割後，當事人仍可

持續使用地上物，或應避免產生拆屋還

地之情況。據此，法院應配合土地之使

用現況調整分割範圍。而在現況分割之

情形，因當事人所分得之土地須配合使

用現況調整，故應同時考量金錢找補之

問題。除有特殊原因，法院才例外准許

以持分比例換算面積之方式為分割（下

稱「面積分割」），然此種分割方式可能

產生許多爭議，詳見第伍部分特殊案例

介紹。

四、應訂定履勘期日

法院審理分割共有物事件時，原

則上須至現場履勘，並大致瀏覽土地使

用之現況，以避免當事人有所爭執。

參、收案後之準備程序

一、開庭前之準備

一般情形而言，原告起訴請求分

割時，通常會向法院提出建議之分割方

案，此時宜先行書狀交換程序，將原告

之起訴狀繕本及建議之分割方案交付對

造，並請被告表示意見。如被告當中有

不同意原告之分割方案者，通常亦會提

出另一分割方案；如未提出，則應於開

庭時諭知被告補正。此外，應向地政事

務所調取系爭土地之最新登記謄本及歷

來之異動索引，以確認該土地目前之所

有人或共有人為何。

另一方面，如系爭土地登記謄本

上之地目記載為「建」者，應先函詢

當地縣市政府之工務局，以確認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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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面積是否小於最小建築用地，而

有無法在土地上建築房屋之情形。又

如地目上記載為「田」者，則應函詢

下列主管機關：

（一）當地之縣市政府：

應確認系爭土地是否為農業發展

條例之「農業用地」或「耕地」，而有

不能分割或分割上之限制。所謂不能分

割或分割上之限制，舉例而言，如系爭

土地為農業發展條例所稱之耕地，則依

該條例第 16 條第 1 項之規定，除符合

同條但書之例外情形，否則分割後之面

積不得小於 0.25 公頃。又，如系爭土

地係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16 條之規定辦

理耕地分割者，應再注意「耕地分割執

行要點」之相關規範，此部分宜再函詢

地政機關是否其他分割限制。例如：依

耕地分割執行要點第 9 條之規定，耕地

原則上應分割為單獨所有，惟部分共有

人尚可協議就其應有部分維持共有，或

依法院判決、和解就共有物之一部分維

持全體共有人共有
1
。

（二）當地之區公所：

應確認系爭土地有無耕地三七五

租約之登記。如有，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16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規定，租佃雙方

協議以分割方式終止租約者，縱分割後

面積未達 0.25 公頃，仍可分割為租佃

雙方單獨所有。此部分之規範亦應特別

注意。

二、準備程序應確認之事項

如書狀交換完畢，且已發函各主

管機關查詢相關事項。法院可先開庭行

準備程序，並應當庭向當事人確認下列

事項：

（一） 確認系爭土地有無地上物：
如前所述，法院應盡量以「現況

分割」為分割方法，即盡量就該地上

物所座落之土地，劃分予地上物之所有

人，以尊重土地使用之現況。如當事人

表示有地上物時，應再確認該地上物有

無所有權狀；如無，則應確認有無為稅

籍登記（即繳稅之人為何；通常繳稅之

人即為建物使用人）。如均無所有權狀

或稅籍登記，則應再確認該地上物是由

何人所蓋、占有權源為何。另有關於地

上物之位置，可請當事人當庭於系爭土

地之平面圖上標繪，或請當事人以手繪

方式註記。

（二） 確認兩造就分割方案之意見：
應詢問被告等人是否同意原告之

分割方案，如有不同意者，應另提出分

割方案。原則上，當事人應自行提出分

割方案，再由法院擇一作為本案之分割

1 依實務運作情況，亦得以判決方式就共有物之一部分維持「部分」共有人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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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除非當事人所提之分割方案均不

恰當時，始由法院依職權提出。

（三） 確認聯外道路之位置：
應詢問當事人聯外道路位於何

處，是否通過分割後之各部土地，此部

分亦可請當事人當庭標繪。同時，應告

知當事人就道路部分應盡量維持共有，

以利各共有人持續使用。另聯外道路可

為現有之道路或由當事人自行開闢。

（四）  有關法令上之限制，應請當
事人表示意見：

如因法令規定而有不能分割或分

割限制之情況，或可能有無法於其上建

築房屋之情形，均應告知當事人，並請

其表示意見。如就先前函詢主管機關之

事項均已函覆，則應提示該函文內容請

兩造表示意見。

（五） 確認當事人之分割意願：
應再次確認當事人間是否有不能

分割之協議，以及兩造是否有協議分割

之可能，以尊重當事人之真意。

（六） 確認有無證據聲請調查：
在分割共有物案件中，當事人通

常會聲請履勘現場，法院應再排定履勘

期日。

肆、 履勘期日之注意事項
與筆錄製作

有關履勘期日，原則上係法院偕

同地政機關以及兩造至現場。如系爭土

地上有當事人所有或使用中之地上物，

應先請地政機關依據使用現況繪製系

爭土地之「現況圖」，再將「現況圖」

套繪在當事人提出之分割方案圖上，並

製作「複丈成果圖」。而所謂複丈成果

圖，係以當事人提出之分割方案微調出

精準之分割結果，原則上僅提供法院判

決時參考，故不得將分割方案圖提供予

兩造，如有必要交付當事人閱覽時，應

請其於閱畢後繳回。此外，履勘現場時

應注意持不同意見之當事人，至少應有

一名代表到場表示意見，以避免後續有

所爭執。

一、履勘期日之應注意事項

（一） 詢問當事人分割後聯外道路之位

置，如當事人係另闢新路者，應

命其以紅色噴漆標繪出道路位

置。此部分可請當事人標繪數個

道路中心點即可，再告知地政機

關欲開闢之道路長、寬分別為

何，而不必命當事人標繪出整條

道路之範圍。

（二） 有關地上物之部分，亦命當事人

以噴漆標繪建物外圍，以利地政

機關測量。惟關於建物之外圍，

屋簷處之界線可能與地面交界處

之界線不盡相同，為保障建物所

有人之權利，通常係以該建物之

「滴水線」（即下雨時屋簷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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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水滴位置）作為建物之界線，

並命當事人標繪出「滴水線」之

位置。至於標繪方法，僅需命當

事人標繪出建物之轉折點即可，

再由地政機關以「拉直線」之方

式測量，無庸命當事人完全繪出

建物之外框，以求效率。

（三） 標繪道路及地上物時，各該道路

或建物均應同時命當事人拍照

（至少應有一張照片），再請當

事人將照片寄予法院。

（四） 有關現場之道路及地上物，應請

地政機關分別以 abc 或甲乙丙等

代號繪製現況圖，且橫跨不同地

號者，應各別計算面積。另再諭

請地政機關將現況圖分別套繪在

分割方案圖上，並製作複丈成果

圖。

（五） 諭知測量費用應由何人墊付。原

則上，現況圖之費用由原告墊

付；複丈成果圖之費用應視該分

割方案由何人提出，則由其墊

付。

二、履勘期日筆錄之製作

（一）筆錄內容之順序：

報到單、勘驗現場之手寫筆錄

（最末頁為在場人員之簽名）、電腦繕

打之筆錄、勘驗現場時之現況圖（可

自行手畫，或於地籍圖謄本之影本上繪

製）、現場照片。

（二） 筆錄記載之勘驗結果（應詳
細記載當日情況）：

1. 關於土地之使用現況：

應記載系爭土地目前之地上物、

道路及其坐落之位置、分割後之聯外道

路位置與現況為何，以及各該地上物係

由何人占有使用，或該地上物有無分區

使用之部分（例如：地上物為三合院，

應詢問當事人有無分房），並請地政人

員標繪地上物及道路之編號、位置及占

用各該地號土地之面積，同時命當事人

拍攝現場狀況。

2. 關於分割方案：

應載明目前有哪些分割方案，且

分割方案之內容大致為何，並諭請地政

機關製作複丈成果圖。另應記載本次測

量費用由何人墊付。

3.如當事人有其他意見，應一併記載。

伍、 特殊案例介紹—面積
分割之爭議

實務上，法院通常不允許當事人

以面積分割，蓋面積分割通常無法配合

地上建物之現況調整分割線，亦無法於

現場看出實際之分割點或分割界線所

在，且因地政機關以當事人提出之分割

方案圖進行正確面積之微調，亦可能產

生法定公差之問題。再者，土地於分割

完畢後，地上之建物尚有可能坐落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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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地號土地而面臨拆屋還地之窘境，因

此不宜以面積分割。

在我實習之期間，法院曾同意當

事人以面積分割之方式為之，因該案當

事人均有親屬關係，就本案之分割方法

較能達成共識，除就系爭土地之某一部

分以現況為分割外，其餘大部分均以面

積分割。而就面積分割之部分，當事人

均表示同意或無意見，且有部分地上物

已呈廢棄狀態，當事人復表示，分割後

亦會考慮將該建物拆除，故縱使分割線

經過地上物，亦無損於渠等之權利，因

此法院例外准許該案以面積為分割。

當事人提出面積分割之分割方案

後，地政機關會精算各該當事人取得分

割後土地之實際面積，並微調當事人提

出分割方案圖後製作複丈成果圖。然

而，微調面積時均係以電腦繪製圖面，

並無法知悉實際確切之分割界線。如欲

釐清真正之分割點所在位置，應請當事

人於分割完畢後，再向地政機關聲請鑑

界並繳納鑑定費用。蓋依實務現況，鑑

界與分割乃不同之程序，鑑界僅能針對

現有之地號為之，法院判決分割前，因

新的地號尚未產生，故無從就地政機關

繪製之複丈成果圖進行鑑界程序。

本件地政機關作出複丈成果圖

後，就現況分割之部分，當事人認為地

政機關所繪製之分割線，與法院當初至

現場履勘所指出之位置不同；另就面積

分割之部分，亦想了解大略之分割點所

在。為解決上開疑慮，法院另排定第二

次履勘期日重至現場，請地政機關人員

向當事人說明複丈成果圖繪製結果並無

錯誤，並大致指出面積分割之分割點所

在。事實上，地政機關通常不願告知當

事人面積分割之界線，以避免與後續鑑

界結果有所差異而產生不必要之爭執。

然本件地政人員相當有熱誠且有耐心，

除願意向當事人說明複丈成果圖之繪製

方法外，亦願意協助指出約略之分割

點，因而化解當事人對於複丈結果之疑

慮。同時，法院亦提醒當事人，地政機

關以面積分割方式所繪製之成果圖，因

涉及法定公差之問題，故實際之分割點

仍應以鑑界結果為準，尚不得以本次地

政機關告知之位置為準。

原告復表示，若依照最終鑑界結

果，造成其持續使用之建物橫跨不同地

號而面臨拆屋還地之情況，此種情形是

否可訴請地政機關為國家賠償，法院則

表示，如原告有此疑慮，則不應以面積

分割為分割方法，而應以現況分割為

妥，法院亦可配合當事人再另外安排第

三次履勘期日。原告則稱，為讓本件訴

訟盡快落幕，不願再勞煩法院、地政人

員及被告等人，故仍會尊重地政機關繪

製之複丈成果圖。

經參與本次履勘程序，我才了解

履勘期日除了依法製作現況圖或複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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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圖外，同時，亦可向當事人說明

法院判決分割、鑑界程序等細節，以

及地政機關繪製圖面之方法，另就當

事人有所爭執或有疑慮之處，亦應一

併向當事人溝通或說明，故履勘期日

事實上可涵蓋多種程序，如能妥善運

用，則有助於紛爭一次解決，且可避

免衍生其他後續爭議。

陸、結語

法院於履勘完畢後，如當事人無

其他證據欲聲請調查，則應再開庭請當

事人針對複丈成果圖表示意見，並為法

律上之攻防，即可辯論終結，並擇一分

割方案作為本案判決。對於學習司法官

而言，分割共有物事件之困難處，並非

於法律上之適用，而係審理過程之繁

複，以及釐清共有物之使用狀況，並在

數個分割方法當中作出適當之判斷。然

而何謂「最適判斷」，其實有時見仁見

智，如何兼顧所有共有人之意見、使用

現況，進而擇定分割方法，應是法院審

理此類案件最應審慎考量之事項。


